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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云南省卫生技术高级职称申报材料及有关要求

一、个人申报材料

（一）《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一式两份。从2018年起已启用新版表格（可从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使用A3纸双面填写或打印后中缝装订，并保持页面结构和规格完整。填表时表格内容须按照“填表说明”有关要求认真填写，需填项目不留空白，没有内容的填“无”。并贴上本人近期免冠正面彩色大一寸相片（电子文档中贴电子版，以清晰为准，照片人物不能扭曲变形）；个人承诺书必须本人签名，近5年履职年度考核必须有单位负责人签字和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年度考核情况，要求履现职以来均为合格（称职）以上。

（二）个人证书：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医师（护士）资格证、医师（护士）执业证、专业技术资格证、聘用证、荣誉证书等复印件各1份。

（三）其他证明材料：公示情况、实践能力考试成绩、继续教育学分、基层服务、进修、一线业务工作时间、学术讲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各1份。

（四）业绩、成果材料：包括本人履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成果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专利证书（复印件）、获奖证书（复印件）、著作、论文（封面、目录与本人论文复印件）、病案分析（专题技术报告）等。

（五）为方便查找、审核和评委评审，请为申报材料制作详细、清晰的目录（样式参考正版书籍），并标明所在页码。并附在提交《个人证书》、《其他证明材料》和《业绩、成果》之前。

以上材料在报送纸质版的同时，还需申报材料的电子版（Word或Wps  Office格式的须转换成Pdf格式）。

其中：《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的表十和表十一（P12）、表十二（P13）、表十四（P15）、表十七（P18）必须在有关单位填写完毕评审意见、签字和盖章后进行扫描或拍照，分别以“姓名P12（P13、P15、P18）.gpg”格式命名，并将上述4页的内容电子版放入申报人文件夹内。

所有扫描文件或图片以清晰为准，尽量减小容量,文件夹统一按照“申报职称—专业组—姓名”格式命名（例如：正高—1.内儿组—张三），由各州（市）、单位汇总后按照有关要求统一报送。

二、各州（市）、单位报送材料清单

（一）各州（市）、单位关于开展2018年卫生技术高级职称申报推荐工作报告（包括基本情况：申报人数、推荐人数、各专业组申报人数、诚信申报核查情况；主要做法；工作意见建议，附件为《2018年资格审议、评审名册》）。

（二）2018年资格审议、评审名册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使用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系统YPPMS4.1填报，导出dbf格式数据上报（为确保数据规范、准确和方便录入操作，也可以使用发布在下载邮箱内的可以转换为dbf格式的excel表格规定样式，由申报人员填报，单位审核无误后上报），数据文件以“州市（单位）”命名。数据须刻录成光盘上报（不接受U盘拷贝），并在光盘上注明单位和申报人数。
三、申报材料袋及评审表填写须知

（一）请各州市、单位在填写材料报送材料的过程中，严格按有关要求和规定格式填写，以保证职称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填写表格及材料时要求打印或用正楷字体，字迹务必书写工整，不按要求报送的材料的将不予受理。

（二）因申报材料多，为方便审核和查找，申报材料袋必须为纸袋，质地坚硬，不易破裂。建议使用此规格的纸袋（34.5cm×24.55cm×5cm），并在申报材料外包袋的底部标识条“州市（单位）—专业组—姓名”（州市或单位须用规范简称，专业组分类按照附件2申报评审专业与专业组对应表有关要求，标识条统一用A4纸打印并裁剪成24.55 cm×5cm大小并进行粘贴）。
（三）各州（市）、单位的资格评审名册必须根据“现从事专业”按照“1－9专业组” 顺序分别编排，并把所属专业组相同的人员编排在一起；材料袋的捆扎顺序必须与评审名册的人员名单先后顺序保持一致。
（四）材料袋封面的“拟申报专业”栏应填写申报人“现从事专业”。
（五）评审表封面的“工作单位”“主管部门”和“申报职称”均须填写全称，“专业名称”要按申报评审专业与实践能力考试专业对应表的专业名称填写。
（六）“单位性质”一栏填写企业或事业，不可空白。
（七）“姓名”栏填写时字符间不留空格，如“张三”不能填成“张  三”。
（八）“出生年月”一栏要求用完整格式，不可省略，年月之间一律用半角圆点“.”隔开。如申报人生于70年9月，须写成“1970.09”（表中所有时间格式同上）；该栏只要求精确到月份即可。
（九）“民族”一栏要填写民族全称，如属汉族则填写为“汉族”，不可填为“汉”。
（十）“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填写要求与“出生年月”栏格式相同，精确到月份。
（十一）“党派”一栏如是中国共产党员应填“中共党员”，或填写“群众”“民革”“民盟”“民建”“致公”“九三”“台盟”等。
（十二）毕业时间精确到月份，院校名称尽可能用全称。
（十三）“最高学历”：该栏只能填写已毕业，并取得证书的学历。一律填写规范名称：高中、中专、专科、大普（大学普通班）、本科、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
（十四）“专业技术履职年限”指任现职以来的年限（如曾评转过系列，应从评转前同级职称的任职时间起算），填写时一律精确到年份，足年足月。
（十五）“专业技术累计年限”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以来的年限，填写方式与上述要求一致。
（十六）申报材料清退。经评审会评审通过，获得相应职称的人员，须将《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一份存入本人档案、一份存档。评审工作结束后，除《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退回外，其余申报材料均不予清退，按规定统一销毁处理，请申报人员做好所需相关材料的备份工作。清退时间另行通知，届时请根据通知要求到省卫生计生委职改办统一办理。
四、其他材料的有关说明

（一）学历条件，是指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对口专业学历。

（二）执业证书，为了严格从业准入制度，医疗机构需持执业注册证上岗的，原则上申报专业应与执业注册证书一致。根据《执业医师法》，医师提交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的执业范围需与申报专业一致。其中，申报全科医学专业的，医师 执业注册范围须为全科医学；申报全科医学（中医类）的，医师执业注册范围须为中医全科；申报中西医结合相关专业的人员，医师执业注册范围须为中西医结合。
（三）护士执业证，根据《护士条例》，护士提交护士执业证。

（四）现有职称资格证书，按照专业名称、资格名称、资格认定时间确认；2001年以后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我省为2002年4月以后），须提供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书；我省2002年4月以后，须提供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五）实践能力考试成绩单，须提供从“云南卫生计生人才网”下载打印的考试成绩查询单。申报专业应与专业技术实践能力考试报考专业一致。如果申报医类专业，申报专业需与执业医师证的执业范围一致。合格标准：省级60分，州(市)级58分，县(市、区)级55分，乡镇及以下50分。

考试成绩自2018年起3年有效，作为评审卫生技术高级职称的重要依据之一。

（六）聘书，取得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以来的全部聘书；聘用时间从当年取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之日起计算，当年内起聘有效。

（七）继续医学教育学分验证合格证，合格证须为连续取得5年；如果不连续，需由用人单位提交情况说明并报批。

（八）进修学习，省级行业医院可以到省内三甲医疗机构进修。

（九）参加本专业一线工作业务时间、举得专题学术讲座或学术报告、培养本专业技术骨干情况的格式，请参照模板。

（十） 医疗机构规模较小、人员少，无法培养本专业技术骨干的，由用人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出具情况说明。

（十一）到基层服务累计满一年证明，须经州（市、县）卫生计生委（局）人事部门审核并加盖公章。对曾在卫生院（所）或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满1年的，可视同已完成基层服务的时间。目前因公正在国外学习无法到基层服务的及当年部队转业、机关分流、省外引进等未能及时到基层服务的申报人员，可先评审。评审通过后完成规定服务时间单位方可聘任。根据《云南省健康扶贫下派人员管理办法（试行）》（云卫人发〔2017〕86号）精神，属于开展对口帮扶的健康扶贫下派人员，须提交《云南省健康扶贫下派人员年度考核表》（复印件）。

（十二）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按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不再把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作为职称评审必备条件的通知》（云人社发〔2016〕384号）执行。

（十三）所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名申报人员提交一份复印件（加盖单位印章）。

（十四）省属机关卫生所、高校卫生室、省监狱管理局所属医院等省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参照县级卫生计生机构的申报评审条件进行申报评审，但取得的资格仅限在相应级别单位内适用。

（十五）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员申报，原则上应提供申报前连续3个月以上（不含申报当月）个人社保缴费证明，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工商部门出具的单位查档证明材料，证明单位性质。民营医院根据云人社发〔2016〕107号文件第13条规定，参照县级卫生计生机构的申报评审条件进行申报评审。

（十六）申报专业的要求：申报专业须与聘任岗位、高级卫生专业技术实践能力考试专业一致，还应符合机构执业诊疗科目的批准范围。医类专业，申报专业需要与执业范围一致。 

（十七）不需要提交下乡证明的范围：全省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从事药（护、技）的、民营医院的、未纳入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行业医院、学历为博士的医务人员和申报正高职的专业技术人员等。

（十八）中文核心期刊的范围：同时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亦称《统计源期刊》）。

（十九）关于学术科研成果“主要完成人”排名：由于学术科研成果的重要性、创新性和影响力难以量化考核，对评审的专业性要求高，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计生委有关要求，由评审专家对学术科研成果作出评定。

（二十）本专业病案分析或专题技术报告：要求提供规定数量的任期内不同年度的病案或技术工作报告（年份不能重复）。

病案分析要求：包括住院号或ID号、入院记录、病程记录、疑难、危重病例讨论记录、会诊记录、手术和分娩记录、麻醉记录、住院抢救记录、交（接）班记录、转（出、入）科记录、术前小结、术前讨论记录、术后记录（术后小结）、阶段小结、长期（临时）医嘱、出院记录 （死亡记录）、与本次住院疾病有关的阳性化验检查报告单等。病案时间以出院时间为准，经审核人签名并加盖病历保管部门或单位印章。

本专业专题技术报告要求：必须是任期内不同年度体现申报人员专业技术水平、能力及业绩的工作报告。技术工作报告的形式包括专题技术应用报告、调查报告及案例分析，不能以自我鉴定、述职报告、年度工作总结、工作日志等替代，也不能写成流水账。技术工作报告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应与报告内容相符且必须客观、真实，技术数据为该年度以前的数据。经用人单位审核后，由审核人（经办人）签名，签署审核意见和审核日期，并加盖印章。

（二十一）申报人员的学历（学位）、任职（专业）年限、论文（专著）、病案、奖项、科研课题（含批文、鉴定、结题） 等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

参考模板及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系统4.1版的操作说明将发在邮箱：wjwzgbxz@163.com，请自行下载。为方便工作联系，请各州（市）、委直属和联系单位工作人员加入微信群“云南卫生职称群”（以“单位＋姓名”实名认证）。

 抄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纪委驻委纪检组，委规财处、医政医管处、科教处、机关纪委，省卫生人才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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